[bookmark: _GoBack]芒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芒市镇等10个乡镇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工作报告》的听证报告

按照省、州政府关于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芒市自然资源局于2023年6月16日（星期五）下午举行了《芒市镇等10个乡镇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工作报告》成果听证会。现将听证会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会举行情况
2023年5月25日芒市自然资源局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专栏”发布了关于举行《芒市镇等10个乡镇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工作报告》成果听证会的1号公告；2023年6月9日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专栏”公布2号公告，向社会公告听证代表名单、听证时间、地点。2023年6月16日15:00-17：30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二楼会议室举行听证会，听证主持人为芒市自然资源局保留副科级干部副局长邵维欢，芒市自然资源局开发利用和行政审批股股长杨兴杰担任听证人（决策发言人），听证监察人由芒市纪委派驻市自然资源局纪检组组长谢英杰、市政府督查室副主任杨宏担任，听证书记员为芒市自然资源局开发利用和行政审批股干部邵维英、赵菊英担任。听证代表应到会16名，实到会18名，其中市人大常委会代表1名、市政协1名、相关部门4名、乡镇代表10名。
二、听证会听证事项内容概要
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支撑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强化土地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完善自然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建立自然资源政府公示价格体系，结合芒市实际，制定《芒市镇等10个乡镇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利用〔2022〕13号）《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2022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利用〔2022〕523号）》相关文件规定，芒市作为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地区之一，应尽快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提供价格参考。
三、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意见建议情况
根据听证会召开情况，听证代表原则同意芒市镇等10个乡镇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整理为以下5条：
1.乡镇的集体建设用地除存量外，如果没有规划或者规划与现状冲突不利于乡村经济发展和不满足群众需求。
2.对于优质的土地，建议调高价格，有些偏远的地区价格过高，建议级别划分精准化。
3.建议进一步根据实际情况划分级别，例如红木园、红岩洼地价应该高于场河的地价，建议进行区域级别调整。
4.核实轩岗乡一级建设用地范围，轩岗乡遮相属于国有建设用地划分成Ⅰ级集体建设用地是否恰当？建议分开集体和国有的界限。
5.根据现状调查，结合各区域的人口、交通、经济等发展状况，优化定级调整，结合开发程度、海拔、坡度等条件细化级别划分。
四、听证意见建议采纳情况
（一）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评议研究， 5条意见和建议予以吸收采纳，我单位将进一步完善《芒市镇等10个乡镇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工作报告》成果。具体采纳的意见和建议如下：
第2条.对于优质的土地，建议调高价格，有些偏远的地区价格过高，将优化调整级别的划分和价格的测算。
第3条.建议进一步根据实际情况划分级别，例如红木园、红岩洼地价应该高于场河的地价，将红木园、红岩洼调整为芒市镇、勐焕街道的二级区域。
第5条.根据现状调查，结合各区域的人口、交通、经济等发展状况，优化定级调整，结合开发程度、海拔、坡度等条件细化级别划分,将调整优化级别的划分，调整三台山乡勐丹村跨级别的图斑，调整扩大芒海镇Ⅰ、Ⅱ级区域。
采纳的理由：以上意见和建议符合芒市实际情况、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制定规程，有利于完善《芒市镇等10个乡镇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制定》的操作，给予采纳。
（二）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评议研究，2条意见和建议不予以吸收采纳，不予采纳的意见和建议如下：
第1条.乡镇的集体建设用地除存量外，如果没有规划或者规划与现状冲突不利于乡村经济发展和不满足群众需求。
第4条.核实轩岗乡一级建设用地范围，轩岗乡遮相属于国有建设用地划分成Ⅰ级集体建设用地是否恰当？建议分开集体和国有的界限。
不予采纳的理由：
第1条：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的测算范围是根据2021年全国第三次国土变更调查的现状地类图斑为集体的建设用地的图斑为测算对象进行测算的价格。后续的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地块跟本次测算的范围内图斑不完全重合，后续入市的宗地需要满足集体经营性建设入市的前提条件，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权属清晰的存量经营性建设用地。此建议不涉及听证内容，在下一步工作中我局将重视和加强。
第4条：根据《农村集体土地定级与估价技术指南》、《云南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技术细则（试行）》集体建设用地的基准的工作范围为行政辖区内扣除国有城镇基准地价范围的区域，本次测算的工作范围虽包括轩岗乡遮相等属于国有建设用地的区域，但在交易流转过程中国有建设用地不参照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国有建设用地参照城镇基准地价或者单独进行宗地评估。此建议不涉及本次听证内容，在下一步工作中我局将重视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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